附件1
黄山市农药质量检测服务采购报价表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价
	备注

	1
	标签标示的有效成分
	
	

	2
	隐形成分定性
	
	

	3
	隐形成分定量
	
	

	合计
	






报价单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项目评分标准
 
	价格分
（30分）
	采用总价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资格要求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若最低报价低于所有审查通过单位报价平均值70%的，报价单位的价格分为0分，基准价改为所有审查通过单位报价平均值70%）。其他报价单位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价格得分=(评审基准价／报价单位报价)×（30）

	技术分
（60分）
	工作方案
（18分）
	根据各报价单位针对本项目制定的方案，由评审小组进行综合比较，工作方案是否全面，是否能够保证监测结果，评委酌情评分。
报价单位提供的工作方案是否全面、合理、具备针对性、可实施性强，优得8-10分，良得4-7分，一般得1-3分。
根据报价响应时间（从取样、封样、检验、报告时间的检验时效予以承诺）的响应程度比较，优得3-4分，良得2分，一般得1分。
报价单位提供的检测结果汇总、研判、分析以及风险预警提示等比较，优得3-4分，良得2分，一般得1分。
注：由评审小组根据上述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未提供或没有上述相关内容的不得分。

	
	检测能力
（12分）
	报价单位具有经国家认证的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提供1个认证证书得1分，满分3分。
报价单位获得过国家部委颁发的检测示范平台或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得5分；获得过省级部门颁发的检测示范平台或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得 4分；获得过市级部门颁发的检测示范平台或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得 2 分。
报价单位具有中国质量检验协会颁发的农业农村部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站的，得4分。

	
	人员配备能力（10分）
	具有与农药质量抽检工作相匹配的专职抽样人员和检验人员。
1.报价单位的检测人员中，具备大专及以上相关学历人员10人以上（包含10人），得5分，8人（包含8人）以上得2分。8人以下得1分
2.报价单位投入本项目的专职抽样人员，人数4人及以上得5分。4人以下不得分。
（提供人员清单、学历证书、培训资格证书及社保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报价单位签章，否则不予得分。）

	
	实验室场地与设备能力(10分)
	1.实验室面积：根据报价单位具备的农产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相适应的实验场所建筑面积、具体布局等情况进行评分。实验室建筑面积（不含办公室）小于1500（含）平方米的得1分，1500-3000（含）平米得2分，3000平米（不含）以上的得4分。
2.根据报价单位具备的与农药质量抽检工作相适应的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等情况进行评价。检验检测仪器设备100万元及以上的每台得2分，检验检测仪器设备50万元及以上的每台得1分，20万元及以上的每台得0.5分，满分6分。

	
	取样（10分）
	报价单位承诺自行取样，得10分，没有不得分。


	业绩分
（10分）
	[bookmark: _GoBack]2019年以来，报价单位承担过省级及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农药监督抽检任务的，每提供1个上述业绩得3分；承担过市级农业主管部门农药监督抽检任务的，每提供1个上述业绩得2分；承担过区县（含县级市）级农业主管部门农药监督抽检任务的，每提供1个上述业绩得1分。最高得分10分。
注：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如合同中无法体现项目类型等内容另附业主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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